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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入住入住入住入住    

一、凡年滿六歲以上中度、重度、極重度智能不足者或以智能不足為主之多重障礙者，如未

具左列情形之一者，得向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層轉縣市政府申請轉介本中心接受服

務： 

（ 一 ） 精 神 病         （ 二 ） 法 定 傳 染 病 。  

（ 三 ） 行 為 異 常 ， 無 法 適 應 團 體 生 活 者 。  

    合 於 前 項 規 定 之 重 度 及 極 重 度 智 障 者 或 以 智 能 不 足 為 主 之 多 重 障 礙 者 優 先

辦 理 入 住 服 務 。  

二 、 申 請 入 住 服 務 者 ， 應 檢 具 左 列 文 件 送 請 戶 籍 所 在 地 之 鄉 鎮 市 公 所 層 轉 縣 市

政 府 轉 介 ：  

（ 一 ） 戶 籍 謄 本 。      （ 二 ）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影 本 。  

（ 三 ） 全 戶 所 得 証 明 、 財 產 証 明 或 低 收 入 戶 証 明 。   （ 四 ） 體 檢 表 。  

三 、 服 務 對 象 入 住 中 心 前 ， 其 家 長 或 法 定 代 理 人 應 覓 妥 連 帶 保 證 人 或 (緊 急 連 絡

人 )一 人 ， 並 與 本 中 心 訂 妥 委 託 服 務 契 約 事 宜 ， 始 准 辦 理 入 住 。  

四 、 本 中 心 設 置 試 住 評 估 小 組 ， 由 本 中 心 相 關 人 員 組 成 之 。  

五、服務對象入住中心起一個月為試住期，期滿經本中心試住評估小組評估，凡不能適應本

中心團體生活或具有強烈攻擊行為可能危害其他服務對象安全之虞者，即通知家長辦理

退院手續。 

六、服務費用：（一）依政府規定收費。（二）視個案家庭經濟狀況減免收費。 

七、服務計畫：正式入住後，依據專業評估，擬定個別化服務方案，施以生活及職業技能訓

練，並作定期評估、轉銜及轉介服務。 

八、本中心另訂有專業服務及權益維護辦法，對入住服務對象施以完整及完善之服務。 

貳貳貳貳、、、、退出退出退出退出    

一、服務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家長或監護人應於接到本中心通知後限期辦理出中心手

續，不得拒絕或遲延。逾期仍不辦理者，由本中心會同原轉介縣市政府，將該服務對象

送交其家長或法定代理人。 

（ 一 ） 經 本 中 心 專 業 團 隊 評 估 後 ， 足 認 已 可 適 應 家 庭 生 活 回 歸 社 會 者 。  

（ 二 ） 服 務 對 象 請 假 回 家 ， 逾 期 不 返 回 中 心 經 多 次 催 促 不 返 回 中 心 者 。  

（ 三 ） 犯 刑 事 案 件 ， 經 法 院 判 決 確 定 者 。  

（ 四 ） 患 有 嚴 重 疾 病 或 法 定 傳 染 病 、 精 神 病 。  

（ 五 ）在 本 中 心 發 生 逃 跑、性 侵 害、暴 力 行 為 及 其 他 不 良 行 為 嚴 重 影 響 團 體

教 養 ， 經 輔 導 仍 無 法 改 善 者 。  

（ 六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不 依 規 定 按 時 繳 納 教 養 費，經 催 告 逾 三 個 月 仍 不 繳 納 者。 

（ 七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戶 籍 遷 移 不 通 知 本 中 心 及 縣 市 政 府，意 圖 規 避 責 任 者 。 

（ 八 ） 其 他 安 置 服 務 原 因 業 已 消 失 者 。  

二 、 退 出 中 心 時 家 長 應 來 中 心 辦 理 手 續 ， 將 服 務 對 象 個 人 物 品 帶 回 。 退 回 保 證

金 收 據 並 蓋 章 簽 名 。  

三、手續辦妥後，除退回服務對象證明文件外，並函知原介送縣市政府。 

四、服務對象因轉介他機構安置而辦理退出中心時，社工組需備妥個案摘要提供其它機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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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服 務 對 象 退 出 中 心 後 ， 個 案 資 料 歸 檔 由 社 工 組 保 管 ， 需 註 名 退 出 日 期 及 原

因 。  

參參參參、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本辦法經主任核准後公佈實施，並送請服務對象權益委員會備查，修訂時亦同。                               

 

 

 

 

 

 

 

 

 

 

 

 

 

 

 

 

 

 

 

 

 

 

 

 

 

 

 

 

 

 

 

 

 

 

 

 

 

 


